
江苏省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

审查验收管理规定（试行）

（征求意见修改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工作，根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1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做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的通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评审范围）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以下简称专家评审）：

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没有规定，必须采用国际标准或者境外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

消防设计文件拟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 

第二条（论证范围）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参照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程序组织防火设计加强性措施专题研究论证（以下简称专家论证）：

（一）建筑高度大于250米的民用建筑；

（二）体育馆、剧场的观众厅因功能需求扩大防火分区建筑面积，以及其他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应当组织专题研究论证的。
第三条（技术咨询） 对于建筑高度大于250米的民用建筑、存在复杂疑难情形的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可根据需要向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申请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疑难问题专家咨询。

第四条（申请要件） 对符合本规定第一条、第二条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通过江苏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申请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论证）。提交的申请资料应包括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文件、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及其他有关材料。建筑高度大于250米的民用建筑还应提交当地党委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审定文件。
第五条 （资料要求） 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一）采用国际标准、境外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应提供标准原文及中文翻译文本；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提交产品说明标准文本（包括性能参数等）和鉴定意见（报告）。

（二）特殊消防设计数值模拟分析报告、评估分析报告或试验验证报告等。

（三）国内外类似工程应用实例报告或中试（生产）试验研究情况报告等。

第六条（地方初审） 收到建设单位申请后，项目所在地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审查，主要审查提交的资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专家评审（论证）条件。初步审查通过后，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系统内提交《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专家评审（论证）申请函》（附件1），提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专家评审（论证）。

第七条（评审时限）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收到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函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组织完成专家评审（论证）会。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可先行组织对申请的情形是否符合专家评审（论证）条件进行复核。
第八条（参会单位） 参加专家评审（论证）会单位应包括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工程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特殊消防设计咨询（评估）单位等。已确定施工图审查机构的建设工程，专家评审（论证）会可邀请施工图审查机构派员参加。
第九条（专家选取） 专家评审（论证）会专家成员应根据建设工程的使用性质、评审内容和涉及专业确定，原则上从江苏省建设工程消防技术专家库中抽取，专家人数不应少于7人。对于技术复杂、专业性强或者国家有特殊要求的项目，可以直接邀请相应专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国家技术标准规范编制组主要起草人以及境外具有相应资历的专家参加评审。与评审项目有利害关系的专家应当按有关规定回避。

第十条（会议流程） 专家评审（论证）会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主管部门介绍与会单位和专家，宣读专家评审有关规定和程序；

（二）民主推选一名专家担任专家组组长主持评审会；

（三）建设单位汇报建设工程有关情况； 

（四）设计单位汇报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内容；特殊消防设计咨询（评估）单位汇报采用特殊消防设计的范围、内容、理由、依据，以及所采取的特殊消防设计方案及评估结论； 

（五）专家质询、讨论，充分分析、论证； 

（六）专家出具评审意见，评审意见需明确是否同意，不同意的应说明理由； 

（七）专家组组长宣布评审（论证）结论。经四分之三以上评审专家同意的即为评审（论证）通过。

第十一条（管理要求） 专家评审（论证）会应当严格落实以下要求：

（一）严禁违反或规避执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强制性标准；

（二）应充分论证采用特殊消防设计的必要性；

（三）意见应当明确、具体，不得提出模棱两可、无法实施或需要另行解释的原则性意见；

（四）意见不得增加同意通过的附带条件。
  第十二条（结果反馈）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专家评审（论证）通过后应及时将《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论证）意见书》（附件2）反馈至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及建设单位，并按照有关规定将专家评审（论证）意见书及相关资料报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复核）。

第十三条（结果应用） 对符合本规定适用范围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申请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消防设计技术审查）时，应同时提交《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论证）意见书》作为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消防设计技术审查）的依据。
第十四条（设计变更） 已通过专家评审（论证）的建设工程存在以下情况应重新申请专家评审（论证）：

（一）主要功能、高度、层数发生变化改变原消防安全条件的；

（二）设计变更内容违反原评审（论证）意见的；

（三）设计变更内容导致原针对特殊消防设计内容拟采用的技术方案无法实施的；

（四）既有建筑整体改造的；

（五）既有建筑局部改造导致违反或无法继续执行原评审（论证）意见的；

（六）设计变更内容属于本规定第一条、第二条情形之一的。
项目所在地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完成初步审查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应对建设工程是否需要重新组织专家评审（论证）进行复核，原则上应由原评审专家参与重新组织的专家评审（论证）。
第十五条（消防查验） 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在申请消防验收（备案）前，建设单位应在组织消防查验时重点对专家评审（论证）意见落实情况进行核查，并填写《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专家意见落实情况查验记录表》（附件3），作为消防查验报告的重要内容。  

第十六条（现场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对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开展消防验收现场评定时，应组织对照《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论证）意见书》逐条核查，并填写《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专家意见落实情况核查记录表》（附件4），核查情况作为消防验收现场评定结果判定的重要依据，检查部位及数量等应满足《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工作细则》第十八条内容中关于现场评定相关要求。重大复杂项目可邀请原评审（论证）专家参与现场核查。
第十七条（事中事后监管）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专家评审（论证）意见执行情况的检查指导。
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江苏省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专家评审工作规则（试行）》〔苏建函消防（2020）422号〕同时废止。

附件1
XXXXXXXX建设工程

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论证）申请函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我单位于202X年X月X日收到了XXXXXXXX单位的XXXXX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论证）申请。

项目基本情况：

经我单位初步审查，该工程符合《江苏省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规定》第X条第X款的情形。

根据《江苏省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规定》要求，现申请组织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论证）。

联系人：XXX，联系电话：***********

XX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X年X月XX日

附件2
特殊消防设计专家评审（论证）意见书
苏建消特审 202X（01）号
	项目名称
	

	会议时间
	

	会议地点
	

	组织单位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咨询单位
	

	参会单位
	

	评审专家
	

	项 目 概 况

	

	特殊消防设计内容

	

	针对特殊消防设计内容拟采取的技术方案

	设计单位针对本项目特殊消防设计提出以下技术措施：

1.

2.

3.

...

	专家评审（论证）意见

	经   名专家分别质询、封闭讨论，   名专家同意，   名专家不同意。超过3/4的专家同意该建设工程特殊消防设计技术方案，评审结论为同意。具体意见如下: 
1.

2.

3.

...

该工程其他消防设计尚应满足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要求。

	评
审
结
论
	同意
	（专家签名）

	
	不同意
	（专家签名）

	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专家意见落实情况查验记录表

	项目名称：                                    
	评审意见书编号：苏建消特审 202X（01）号

	建设单位：（盖章）                                    
	参加查验单位：

	序 号
	核查内容
	现场查验情况
	备 注

	针对特殊消防设计内容设计单位采取的技术方案
	1
	
	£已落实  £未落实
	

	
	2
	
	£已落实  £未落实
	

	
	3
	
	£已落实  £未落实
	

	
	4
	
	£已落实  £未落实
	

	
	...
	
	£已落实  £未落实
	

	专家

评审

意见
	1
	
	£已落实  £未落实
	

	
	2
	
	£已落实  £未落实
	

	
	3
	
	£已落实  £未落实
	

	
	4
	
	£已落实  £未落实
	

	
	...
	
	£已落实  £未落实
	

	 
	
	
	
	
	

	查验人员： （签名）                                   
	时间：

	填写说明：查验内容应与专家评审意见书一致，若查验结果为现场未落实，应在备注栏中说明具体情况。


附件3

	特殊消防设计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现场评定

专家意见落实情况核查记录表

	项目名称：                                    
	评审意见书编号：苏建消特审 202X（01）号

	序 号
	核查内容
	现场核查情况
	备 注

	针对特殊消防设计内容设计单位采取的技术方案
	1
	
	£已落实 £未落实
	

	
	2
	
	£已落实 £未落实
	

	
	3
	
	£已落实 £未落实
	

	
	4
	
	£已落实 £未落实
	

	
	...
	
	£已落实 £未落实
	

	专家

评审

意见
	1
	
	£已落实 £未落实
	

	
	2
	
	£已落实 £未落实
	

	
	3
	
	£已落实 £未落实
	

	
	4
	
	£已落实 £未落实
	

	
	...
	
	£已落实 £未落实
	

	核查人员： （签名）                                
	时间：

	填写说明：核查内容应与专家评审意见书一致，若核查结果为现场未落实，应在备注栏中说明具体情况。


附件4



